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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理念下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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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法治教育是青少年思政教育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探究“大思政课”理念下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
体化教学路径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学生法治素养，为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但在推动法治教
育一体化的实际过程中，一些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如各阶段目标不够清晰、教学内容重复、教学方式单一、教师协同
合作不足等，影响着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的实际成效。基于此，本文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协同合作等
方面探讨“大思政课”理念下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的有效路径，希望尽可能发挥法治教育最大效能，推动
思政课实现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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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大中小学分阶段，呈递进式地开
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十分必要，这是培育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
建设者与接班人的重要支撑。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
教育已然成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虽然各学段对此越来越关注和重视，但在实际教学工作中，
仍有较多不足之处。在学术方面，专门针对一体化教学的相
关研究中也极少提到“大思政课”理念。实际上，这一理念对
于推进法治教育教学一体化有重要作用，可为实践中遇到的
许多问题提供参考。

一、“大思政课”理念下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的重
要性

（一）有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法治教育系统化是当前重要的教育方针，在“大思政课”

理念指引下开展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有助于促进
这一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实施方案》（２０２０年）明确把“一体化”列为新时代大
中小学思政课教材改革创新的基本要求。紧接着，２０２２年发
布《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为大中小学法治
教育一体化奠定了根本依据，指明了行动方向。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也针对法治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部署。在此背景
下，提高青少年法治素养非常具有必要性，是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加强各阶段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
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对于建设法治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保障
意义。

（二）有助于提高法治教育实效性
法治素养的提升无法做到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法

律知识的数量庞大，内容较为深奥，对于青少年而言难度较
高，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积累过程。在教育实践中，要建立
层次递进的法治教育体系，先从搭建基础性的法律知识框架
做起，然后逐步形成法治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而将规范要
求转化为自觉的日常行为习惯，实现法治信念的深层内化。

基于“大思政课”理念的各学段一体化育人格局，更符合学生
和教育的发展规律，根据青少年不同成长阶段的接受能力，
系统推进知识传授、意识培养、行为养成和价值观塑造的有
机统一。在科学有序的教育和积累下，学生能够坚定自身意
志，强化政治认同感，促使学生从政治道理和法律原理层面
认同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学生法治素养呈螺旋式稳步提
升，提高法治教育的实际成效。

二、“大思政课”理念下推进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的
原则

（一）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科学设置教学目标
在各学段中，思政教育的目标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法治

教育一体化教学中也需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科学合理地设
置各阶段目标。小学时期，思政课主要为启蒙教育，着重为
学生开启认知的大门；初中阶段，课程目标重点在于筑牢思
想根基，依托宪法构建制度认知框架，强化国家认同感；到了
高中，更加强调对学生政治素养的提升，可通过案例研讨深
化法治价值辨析，树立法治观念；而步入大学，强化学生的使
命担当成为关键任务，要注重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理论阐
释，让学生在实践中体认法治道路的理论逻辑和实践优势，
做到知行合一。从基础概念的认知形成到法治人格的完整
塑造，各学段应根据思政教育功能定位实施差异化教学设
计，系统性地培育学生的法治素养。

（二）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分层设计教育内容
不同年龄阶段下，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同，其发展过程呈

现出阶段性变化。因此，在设计教学课程、选择教育内容时，
需遵循学生的客观成长规律，按部就班地逐步塑造其法治意
识，提升其法治素养。小学生认知方式通常为直观感知，感
性思维占据优势，记忆力较为出色，法治教育中应注重法律
基础知识、概念的讲解，帮助学生弄清楚法律“是什么”。初
中学生具有一定的知性认知能力，高中阶段则能够实现知性
深化，开始对“为什么”产生浓厚兴趣，会深入探究知识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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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的深刻内涵，法治教育中应当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培育置
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着重培养法治精神。到了大学时期，学
生则能够实现理性层面的升华，心智已基本发育成熟，有了
较多的知识积累，能够理性、辩证地看待实际问题。在法治
教育中，应注重对“怎么做”的教学，引导学生自觉地将法治
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分层次推进法治
教育，能够更好地契合青少年成长规律，契合科学的教育内
在逻辑。

三、当前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一）各阶段目标不够清晰具体
推进法治教育一体化的目的是要发挥协同效应，通过各

学段有机衔接和联动配合，达成“１＋１＞２”的育人效果，但在实
际落实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尽管总体教学目标保持一
致，但各学段目标却不够明晰。由于教学时段以及教学安排
有所不同，部分教学目标没能展现出循序渐进、呈螺旋式上
升的认知规律。例如，要求高中阶段学生需“理解民事活动
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核心概念，知晓调解、仲裁、行政复议等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却把这些目标要求归到“选择性必
修课程”模块，这显然无法契合高中学段的整体教学目标，对
学生法治素质的提升产生了负面作用，不利于学生系统、全
面地掌握法治知识，实现法治素养的进阶。

（二）教学内容存在不必要的重复
教学目标的落地实施离不开教学内容的支撑，教学内容

是教学目标具体要求的直观体现。“大思政课”理念下，思政
课法治教育内容应当紧密围绕相关目标要求，依据不同教育
阶段特征进行系统性设计，以法治素养培育目标为统领，科
学配置与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学内容，实现全学段
育人目标的有机衔接与渐进深化。随着普法教育日益深入
和完善，大中小学法治教育内容的重复性问题愈发凸显。从
课程建构视角来说，这种重复可分为建构性复现与消耗性冗
余两种类型：前者符合教育规律，通过合理的重复帮助学生
在知识内容之间建立连接，使教学内容呈现出清晰的层次
性，像螺旋一样逐步递进、依次提升；后者则表现为教材内容
的“平面复制”，未能有效拓展知识广度和深度，是违背知识
建构规律的教学冗余。这种重复就是不必要的重复，影响法
治教育成效。

（三）教师队伍建设不完善，教学方法单一
在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进程里，教学方法的科学性

与有效性，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关键指标，直接左右着教
育成效，也关系到教育目标能否顺利达成。当下，各学段法
治教育中，经常存在教学方法单一枯燥、陈旧过时、缺乏指向
性等问题。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课程本身具有
较强的理论性，而更为关键的因素是，部分教师队伍教学观
念滞后，教学能力有限。部分教师在教学时未能有效对课程
内容加以重新构建，难以把理论性知识转化为鲜活的实践内
容，耗费大量时间讲解概念性内容，“满堂灌”现象颇为普遍，
这使得学生很难产生情感共鸣，极大地削弱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而缺乏实践性活动和体验式的学习，导致法治教育无
法真正让学生内心产生认同感，并在行动中践行。此外，一
些学校对法治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任课教师缺乏专业背景，
对法治教育教学工作投入精力不多，导致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四）缺乏有效沟通合作，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要想在“大思政课”理念下贯彻落实大中小学法治教育

一体化，需要各阶段教师之间的协同配合，但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不同学段教师之间通常缺乏有效沟通交流渠道，教学
信息无法共享，教师处于各自为政状态。这种断裂既有纵向
的教研链断裂，也有横向的学科壁垒，给教育一体化的实现
带来双重制约。由于缺乏贯通性的教研平台作为支撑，各学
段思政课教师无法进行有效沟通，对前期学段教学目标、内
容了解不足，难以精准把握学生的法治认知累积节点，导致
教学过程中出现知识迁移阻滞现象，一方面造成教育资源的
浪费，一方面削弱了法治素养培育的系统性效能。横向学科
壁垒则主要体现在教师专业性问题上，许多思政课教师对法
律相关专业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入，对法治观念、法治思维的
阐释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迫切需要针对法学专业的知识进
行深化拓展，了解法治知识和前沿动态。要解决这类问题，
需要加强教师之间的跨学科交流合作，搭建“思政—法学”学
科交叉的教研工作坊，促进法理教学规范化，提升思政课价
值引领效果，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优化法治教育生态。

四、“大思政课”理念下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
路径

（一）做好教育顶层设计，根据认知规律明确教学目标
近年来，国家针对青少年法治教育出台了统一的教育规

划与标准，以保障法治教育在各个教育阶段能够连贯有序、
保持一致。但在教育数字化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大中小
学法治教育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仍有进一步优化加强的空间，
从而更有效地引导各地各校开展法治教育工作，凝聚起“三
联”的强大合力推动大中小学法治教育发展：一是与立法、执
法、司法以及其他承担法治宣传教育职责的部门建立联系；
二是联合学校、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三是实现学校与家庭的
联动。整个过程中，重点在于把整体教学目标切实、统一地
落实到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学当中。

各学段的思政课教师应当遵循“有效教学理论”，全方位
掌握总体教学目标，基于此对本学段的教学目标进行细致解
读与领会，让教学目标既贴合本学段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
同时还需要将上一学段学生已经达成的目标水平纳入考量
范围，并以此作为重要前提，对下一学段的教学目标展开合
理的引申与预先设定，保证上下学段顺畅衔接，助力思政课
法治教育一体化发展。各学段要注重教学目标的层次性以
及各层次之间的协调性，从整体规划上看，应以大学阶段的
目标作为高层次目标，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增强其
参与法治建设的担当感与使命感。小学阶段而言，重点在于
开展法治观念启蒙教育，要引导学生了解宪法、民法典等相
关知识内容，助力他们初步构建起规则意识，进而萌生出依
靠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思想意识。而初、高中则是思
维模式逐步向逻辑思维转变的过程，要注重其法治素养的提
升，但考虑到中学生法治理论知识的积累还不够丰富，主动
参与法治实践的能力也有待提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
简单套用大学阶段以“责任担当”为主导的教学目标。应当
充分考虑高中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策
略，注重知识的深化与实践能力的逐步培养，实现从初中到
高中法治教育的平稳过渡与有效提升。

（二）合理布局教学内容，基于分层设计加强系统联系
“大思政课”理念下，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必须重

视教学内容的合理布局，充分契合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规律
以及课程特性，绝不能只是简单复述或机械罗列，在分层设
计的基础上加强知识之间的系统联系。在编写大中小学法
治教材时，应当组建包含各学段教育专家的联合团队，加强
不同阶段编写者的协作沟通。编写人员需要深入研究学生

９０１

第３８卷第１７期　 总第３９９期
２０２５年９月（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１７（Ｇｅｎ． Ｎｏ． ３９９）
Ｓｅｐｔ．（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的成长规律和认知特点，结合儿童到青少年的思维发展轨
迹，合理规划各年级的教学重点，采用阶梯式的分层设计，让
教材内容既环环相扣又层层递进，避免简单重复或断层。同
时，教材编写要紧扣时代脉搏，将社会热点转化为教学资源，
让教材内容既贴近生活又能引发思考，真正激发学生从“知
法”到“用法”的学习动力。

在小学阶段，应当以学生的生活作为根基，借助“看到什
么”“听到什么”来让学生感受法律、认知规则，立足学生的日
常生活，帮助他们了解民法典的相关常识。比如说，组织学
生观看升旗仪式，使其从中知晓宪法针对国旗、国歌的相关
规定，树立起爱国意识；采用情景图画展示小学生可能面临
的网络安全、校园欺凌等问题，提升相关法律认知，培养保护
意识。初中时期注重体验，通过体验式学习帮助学生建立对
法律的基础认知，如开展法庭情景模拟或组织学生现场观摩
庭审过程，使青少年初步感知司法公义在法治体系中的核心
地位，认识审判机关在维护社会公正中的终极保障作用。高
中时期侧重认知提升，让学生理解“为什么”，依托已有知识
体系深化价值认同。例如结合学生对审判公正的初步理解，
通过解析诉讼流程体会程序正义的价值，借助典型判例剖析
感受实体正义的内涵，进而理解司法裁判在化解社会矛盾中
的终局性效能，以及公正司法对社会价值导向的示范意义。
高等教育阶段着重培养法治思维体系，系统学习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内核，引导青年将法律信仰融入认知模式与行为规
范，构建法治思维方式，同时强化运用法律原理解决实际问
题的实践能力。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依据教育需求优化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要素之一，“大思政课”

理念下，要想充分实现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需要重视
各阶段教师队伍建设，优化其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活动
里，恰当的教育方法能够在教育者与学生间建立情感纽带，
引发情感上的共鸣，激发起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获得
更理想的学习效果。学校应强化针对教师的法治教育培训
以及数字化教学技能培训，帮助教师精准掌握新时代法治教
育的内容与方法，提升法治教育的效率与效果。此外，为增
强学生对法治教育的兴趣和参与感，学校和教师应灵活运用
多种教学方法，让法治教育课堂更加生动有趣，比如案例教
学、故事教学、模拟法庭、角色扮演等，还应积极借助互联网、
ＡＩ、ＡＲ、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开发大量丰富的法治教育资源，
对法治教育的形式与方法进行创新。例如，组织开展线上课
堂、线上讲座，打破空间约束，让法官、警察、律师等一线法治
工作者为学生讲解法治实践案例和工作经验，通过分析近期
典型司法事件，使抽象法条转化为生动的生活智慧。也可借
助智慧教育平台的数据分析功能，为不同学段定制匹配度高
的法治微课，比如适合小学生的动画版《校园安全法则》、适
合大学生的《民法典热点案例深度解析》课程等。

在教学过程中，要着重加强协同教学，采用“混合式”教
学方法，将线上虚拟体验与线下角色扮演、故事讲解、案例分
析等多样化手段有机融合，优化整体教学效果。同时要注重
实践教学，根据各学段教育需求和学生认知特点，有规划地
组织学生参与各类法治实践活动。例如，利用ＡＲ技术让小
学生能够“走进”交通法规虚拟场景；以当代年轻人喜欢的剧
本杀形式让初中生体验校园纠纷调解过程；高中阶段可组织
学生开展立法听证会模拟；大学则可组织学生参加基层治理
调研项目，实地感受法治过程。通过一系列阶梯式的实践活
动，将法治意识植根在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之中。

（四）各阶段协同教研，通过交流合作推进一体化建设
“大思政课”理念下的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既具有明显

的层次，又具有紧密联系。因此，加强各方力量协同合作尤
为重要，包括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协
同以及教师之间的协同。目前，法治教育资源体系仍存在内
容丰富性与深度不足问题，在实践活动方面的协同效能有待
提升。在“大思政课”建设框架下，需要进行更加立体化的教
育资源挖掘与利用，联合司法机构、社区组织等社会力量，并
加强各学校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打造法治教育共同体，促
进法治教育一体化的实现。

一方面，要挖掘本地域资源和本校资源，加强学校与社
会之间的协同合作，加强校内法治教育文化建设和环境营造
的同时，应主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交流，深入挖掘本地
区相关法治教育资源，包括发展历史、管理制度等素材，并将
其巧妙地融入思政课程当中，使课程内容与法治环境下的社
会实际紧密结合，增强课程的实用性和时代感。同时，要大
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协同备课机制的建设。当前，大
学思政课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具备较为丰富的资源优势，其他
学段集体备课机制则相对薄弱。针对这一问题，可利用互联
网建立高校到中小学的资源直通渠道，将高校成熟的法治教
学案例库、专题课件向基础教育阶段开放，促进不同学段教
师联合开展教研活动。线下也可组织同城市的各学校开展
协同教研，组织各学段教师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宪法教育”
等关键主题开展联合备课，通过交叉听课、教学案例互评、课
件资源共享等方式，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配合。通过大中小
学思政课教师齐心协力、相互协作，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的
整体效能，有力推动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发展。

五、结语
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是一项意义深远、需要长期坚

持的基础性、关键性的工作。思政课在法治教育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是传授法治知识的重要渠道，更是培养学生法治观
念、道德素养和正确价值观的关键载体。在法治教育中，必
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秉持“大思政课”理念
并遵循育人规律，实现各学段法治教育目标的阶梯递进与内
涵深化。各个学段需明确自身职责，充分发挥自身力量，持
续协同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法治教育朝着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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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ｈｉｃｈ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ｏｐ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ｌｅｇ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责任编辑：范新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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